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工作崗位訓練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培訓實務專才，玆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補助辦理「○○○○○○實務學程」計畫之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事宜，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第 一 條  執行期間自113年07月01日起至114年08月31日止，甲乙雙方合意訂定之「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視為本同意書之一部分。
第 二 條  乙方提供○○名工作崗位訓練機會，指定專人輔導與考核，依儲備人才精神落實執行實務訓練計畫。
第 三 條　甲方應督導參訓學員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接受乙方指導監督，從事各項訓練：
一、訓練地點： 
二、訓練時間：○○年○○月○○日起至○○年○○月○○日，共計320小時
三、訓練項目： 
      經甲、乙方及參訓學員三方協議後，得調整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內容，以符實務訓練需求。
第 四 條  甲方申請之就業學程計畫通過並完成參訓學員招募後，乙方應與甲方及參訓學員三方共同協議訂定「工作崗位訓練合約書」，其內應載明三方應盡職責及相關勞動權益。
第 五 條  乙方應於訓練報到日起聘雇參訓學員，於訓練期間，乙方應按時發給時薪，時薪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基本工資規定依訓練報到日時規定給付，參訓學員所領薪資應納入個人綜合所得，由乙方開立扣繳憑單。
第 六 條  乙方應負責參訓學員職場安全，辦理必要之勞工安全衛生及預防災變教育訓練，並得視需要為其投保保險。
第 七 條  除天災、歇業等不可抗力或參訓學員違反工作崗位訓練規定外，乙方不得自行中途停止工作崗位訓練。
          因前項因素必須終止訓練時，應先獲得甲方同意，本同意書同時終止。
第 八 條  工作崗位訓練結束時，由甲方發給參訓學員訓練證明，其上應載明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名稱。
第 九 條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或甲方得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至乙方安排之訓練地點訪視，乙方不得拒絕。
第 十 條  本同意書自甲方申請之就業學程計畫通過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條  本同意書一式貳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同意書人： 
甲方： 弘光科技大學             （學校關防）
代表人： 黃月桂校長
地址：433台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乙方：                          （公司章）
公司統一編號： 
代表人：        （私章）
地址： 


中華民國112年○○月○○日

